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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8次委員會議 

紀錄 

108.2.20第 19次委員會議修訂 

壹、時間：108年 1月 30日(星期三) 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本會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129號 B1) 

參、主席：楊代理主任委員翠                   紀錄：顏詩麗 

肆、出席人員：葉委員虹靈、彭委員仁郁、高委員天惠、尤委員伯祥(請假)、

許委員雪姬(請假)  

列席單位(人員)：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第四組、人事室、主計室、政

風室、秘書室 

伍、確認第 17次委員會議紀錄 

 洽悉，修正後上網公告。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一、 本會第一組工作推動情形報告 

（一）轉型正義資料庫 

1. 資料庫第 5次諮詢會議已於 1月 25日召開，學者專家針對欄位

與內容設定所提出建議，將列入後續作業之參考。 

2. 資料編碼人力招標案已完成面試作業。 

3. 資料庫建置招標文件已公告，預計將於 2月 11日結標，2月 12

日開標，並將於 2月 26日召開廠商評選會議。 

（二）政府機關之政治檔案徵集 

1. 有關國安局檔案解密事宜，將持續與該局協商。 

2. 各機關檔案解密情形：教育部（2件）、國防部（3件）、新

北市政府（2件，另 1件繼續保密）。 

（三）各政黨之政治檔案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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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原則經調整後，業再傳送審查老師確認，將於簽奉核定後進行

「總裁批簽」與「一般檔案」審查作業。 

（四）重大案件重啟調查 

1月 16日第 17次委員會議通過由第一組與第三組同仁組成跨組團

隊，針對陳林兩案進行調查作業，由尤伯祥委員擔任召集人。1月

17日，召開第 1次聯合工作會議，日後定期開會討論。 

決定：洽悉，請持續規劃並推動相關業務。 

 

二、 本會第二組工作推動情形報告 

（一）威權象徵處理  

1.規劃《我們在這裡發生故事：台灣民主深化進行式》系列講座第

3到 6場，將分別於 3/9、4/19、5/10、6/14舉辦，主題依次為「人

權影像」、「台韓轉型正義比較」、「大眾文化與威權記憶」、「台

灣文學與威權記憶」。 

2.規劃「威權時代路名沿革調查」標案，調查全國威權路名歷史沿

革，預計 2月招標、3月決標、9月底執行完畢。 

（二）不義遺址/場所調查研究工作 

1.文化資產網之後續工作進度 

擇定威權象徵與不義遺址各 5 處，研議文化資產補充理由提供文化

資產主管機關參照登錄。 

2.官方檔案與出版品調閱 

調閱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國防部後備指揮部等檔案，完成掃描。 

（三）原住民轉型正義議題 

1.本(108)年上半年工作規劃：蒐整歷次專家會議、委員會會議及工

作會議之意見，初擬上半年各月份工作規劃，作為各項工作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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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2.籌辦「威權統治時期原住民政治案件類型化」專家會議 

3.媒宣規劃：擬規劃拍攝本會拜訪部落或舉辦族人座談等活動，蒐

集製成專題或紀錄片素材。 

高委員天惠:特別感謝楊代理主任委員全程參與林昭明先生的公祭。

林昭明先生是原住民族的菁英，為了部落發聲而受到威權逼迫。感

謝主委、委員們對原住民的關心。 

楊代理主任委員翠: 

1. 藉由原住民轉型正義議題有關的媒體合作經驗，建議本會業務

可思考朝向「特定議題、定點結合」之專題報導方式，以強化與

社會溝通。 

2. 威權象徵處理處理業務方面，107年度以資源盤點為主，108年

度則以強化社會溝通為目標。二組規劃的中正紀念堂系列講座，

並非訴求文化部已經舉辦過的「審議式民主」形式，讓民眾表達

拆與不拆的意見表達，須強調的是朝向深度議題的規劃，以中正

紀念堂作為「黨國意識形態體制」的載體、發散體，導致影響到

我們的日常生活。因此，議題的設定是以「黨國意識形態體制」

的再生產為主包含知識論辯、傳遞的設計。後續的講座活動仍請

新聞小組支援，不管是會前採通、會後報導等，二組也共同提供

相關的協助。 

決定：洽悉，請持續規劃並推動相關業務。 

 

三、 本會第三組工作推動情形報告 

(一)有關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案件之處理 

1、關於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之案件: 

 本組已進行二批公告作業 (共計公告撤銷 2775 筆刑事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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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目前已再新增比對約 960 件依法應予撤銷之刑事有

罪判決。 

2、關於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之案件: 

(1)本組已召開 12 次審查小組會議，目前審查小組已新增初審

決定鹿窟案之陳文貴、陳榮華、林茂同、林茂松、王再傳之

刑事有罪判決，確屬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應予平復司法不法

之刑事有罪判決，擬於討論事項進行報告。  

(2)關於監察院函請本會辦理平復「鹿窟事件」之司法不法一案

，將依限函復處理情形如下 : 

A、針對監察院調查未經審判或不起訴處分，但曾遭不人道待遇

或刑求者 6 名:本會仍待進行深入研議。 

B、針對監察院調查曾經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

補償條例獲得補償者 117 名: 均已列入 107 年 10 月 4 日及

12 月 7 日之撤銷公告名單，並已函請相關機關協助辦理前

科紀錄之塗銷作業。 

C、針對監察院調查無申請補償之紀錄或資格不符致未獲補償

者 14 名:經查對後，其中 9 人已列入 107 年 10 月 4 日及

12 月 7 日之撤銷公告名單，並已函請相關機關協助辦理前

科紀錄之塗銷作業。其中陳文貴、陳榮華、林茂同、林茂

松、王再傳等 5 人，本會業依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定職權進行調查。 

(三)平復司法不法相關方案及人事清查處置 

1、關於「威權統治時期沒收財產處理之研究」委託研究案，刻

正簽准辦理第二次公開招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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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訂於 2 月 19 日邀請相關機關召開研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條第 3項相關法律疑義」第 4 次會議。 

決定：本會預計 2 月 27 日進行第三批撤銷公告作業，但 228 紀念日不會

進行公告撤銷的儀式，可能採取發布新聞稿的方式處理，後續擇期一併辦

理公告撤銷儀式，但仍請第三組持續清查相關案件。 

 

四、 本會第四組各專案主題工作進度 

（一）轉型正義心理療癒 

1. 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身心需求訪談 

刻正進行身心需求訪談，派任 16 位專業助人工作者並進行個案管理，

已辦理電話訪談 17 人次、居家訪查 6 人次、團體督導 1 次。另並規

劃專家諮詢會議就資料分析架構提供建議。 

2. 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專業人員培訓制度 

已彙整美國、西班牙、法國創傷療癒組織助人者培訓方案，並草擬政

治暴力創傷療癒專業人員培訓之核心素養及課程指引大綱，及規劃後

續專家諮詢會議。 

（二）轉型正義教育推廣  

1. 轉型正義認知調查 

為了解民眾對轉型正義基本理念價值及相關工作的理解程度及對促

轉會業務的想法，擬規劃辦理大眾認知調查。 

2. 參與「共生音樂節」 

預計於 228 紀念日參與「共生音樂節」活動，計畫設立攤位，推廣轉

型正義理念及促轉會業務。 

3. 教學環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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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 月 19 日參與「議題肥皂箱」工作坊：「正義的思索－戰後臺灣

政治案件分析、轉型正義及素養課程設計」。 

決定：洽悉，請持續規劃並推動相關業務，如涉及全會或跨組室議題，例

如民意調查、社會溝通等，應進行跨組室溝通合作。 

 

捌、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一：有關陳文貴、陳榮華、林茂同、林茂松、王再傳所受台灣

省保安司令部之刑事有罪判決，經審查小組初審認定違反自由民主憲政

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屬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

刑事有罪判決，謹提請審查(第三組)。 

說明：經本組調閱相關檔案資料後，提請審查小組召開會議進行審查。

審查小組初審認定其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屬依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爰提報委員會議

進行審查。 

決議：通過。 

所提陳文貴、陳榮華、林茂同、林茂松、王再傳所受台灣省保安司令部

之刑事有罪判決，均照案通過撤銷刑事有罪判決。並依委員建議辦理下

列事項：除決定書上網公告外，針對職權調查案，可考慮以簡易版的文

字放在網站上供民眾閱讀，或有其他的新媒體規劃，以強化社會溝通，

請各組室進行討論規劃。 

 

討論事項二： 有關本會明(109)年度預算將以 1 年或 5 個月為期編列一

案，提請討論(主計室)。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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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以 5個月作為明(109)年預算編列的依據，請各組室依據此基礎估

算，也請考量 5個月或 1年度的預算執行量能有所不同。如秘書室辦公

室維運的估算，仍有後續點交、移交作業，也請加入估算。 

 

討論事項三：為推廣本會業務，擬參與 228紀念日「共生音樂節」擺攤

活動以展出本會宣導品，強化與民眾交流機會，提請討論(第四組)。 

決議：通過。 

請先徵詢原文宣小組成員意願，並於各業務組及秘書室徵求 1至 2位人

力，擴編為「228共生音樂節工作小組」，籌辦擺攤細節，此小組並委

由彭委員仁郁擔任召集人。 

 

玖、臨時動議 

提案：調整本會委員會議與行政會議舉辦時程建議案(秘書室) 

說明：因應春節假期，下次委員會議時間訂於 2月 20日(三)9:30召開，

爾後仍隔週舉辦，請各組室依時程擬具報告事項、提案資料，送秘書室

彙辦。2月 13日則為視有無提案情況召開行政會議，維持隔週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請依提案規劃內容辦理。 

 

拾、散會 (上午 11時 35分) 


